
 

內寮線穿越桃源步道+草嶺古道+ 

東北角騎行一日遊 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


 
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


 
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  



 

每日行程 
台北車站-桃源步道+草嶺古道+東北角-台北車站 

06:30 台北車站(南一門)集合。 

06:45 出發。 

08:15 內寮線登山口整隊。 

08:35 縱情桃源谷大草原。 

09:20 往桃源谷古道山頂“灣坑頭山”前進。 

10:50 登灣坑頭山山頂(小百岳標高 616M)。 

12:00 草嶺古道埡口(海拔 335M)。 

13:00 大里天公廟。休息整頓、午餐(安排福隆便當)我們也將烹煮湯品(貢丸、魚丸、花枝丸

湯)，現煮咖啡。 

14:30 抵達福隆火車站前租腳踏車，安排下午悠遊騎行自行車。 

14:50 騎乘自行車穿越舊草嶺隧道，抵舊草嶺隧道另一端的宜蘭縣隧道口。 

 

1.舊草嶺隧道記得拍照的地方：穿越隧道前、隧道內有新北市與宜蘭縣分界碑、宜蘭端的觀

景台。 

2.你可以按原路(舊草嶺隧道)騎回福隆車站。你也可以沿著東北角海岸線騎乘(慢慢騎約二小

時 20 分鐘)。 

3.途中經過台灣最東邊的漁村－馬岡漁村(極東點)。 

4.經過"遺世小漁村"卯澳漁村，這個漁村寧靜、祥和、純樸，有慵懶的貓咪、古老石頭屋、

在一般遊客的眼中是特優等級的小漁村... 

5.隨後再沿著海岸線前行返回福隆車站，還車。 

 

17:40 返回福隆車站集合。 

18:00 前往東北角最有名氣的海鮮餐廳用餐。 

18:20 晚餐(慶功宴)。 

20:00 返回台北車站。 

早餐：自理 午餐：福隆便當 晚餐：龍蝦大王合菜 

   



 

費用說明 
 團費： 

10 人以下出發每人 2,580 元起。滿 10 人出團，每人 2,480 元起。 

 

 成團人數： 

10 人 

 

 費用包含： 

1. 集合點後的交通(本行程為 A 點進、B 點出的路線)。 

2. 餐食 

午餐：福隆便當、現煮湯品(貢丸+花枝丸+魚丸)。 

晚餐：慶功宴海鮮晚餐。 

3. 騎行東北角自行車租賃費。安排電動單車(如指定腳踏車每人退 100 元)。 

4. 保險：200 萬意外險+10 萬醫療險。 

5. 專業領隊。 

  

 費用不含： 

個人家裡到集合點交通、午餐(自備乾糧)、個人裝備、個人加保保險。 

 

 報名方式 

請電洽:(02)2567-2616 或  加入 line @tour100 

 

 裝備需求 

(一)公用裝備： 

1、衛生紙 1 包。 

2、濕紙巾 1 包。 

3、無線電 2 臺。 

4、公用鋪地墊 

 

(二)個人裝備： 

1、登山杖。 

2、手套。 



 

3、行動(備用)糧 1 份。 

4、午餐 1 份。 

5、杯子。 

6、保暖外套、替換衣服、遮陽帽、毛巾。 

7、飲用水 1,000 CC 以上。 

8、摺疊椅或鋪地墊。 

9、垃圾袋。 

本次活動請各位記得攜帶健保卡，其他如有未盡事項，隨時補充之。 

 
   



 

注意事項 
以下內容請於報名時詳加閱讀，也是你必須先有的認知與觀念，如果無法認同時請不要 

報名。 

一、報名繳費後取消之規定：本活動經訂購付款完成後，視同雙方同意簽屬觀光局發布的【國

內旅遊定型化契約 

書】，恕無法任意更改日期及行程，如要取消或延期將按照契約收取相關費用。 

 

二、如遇颱風與豪大雨，或者氣象報告有超大型風量之危險時，將取消活動，費用將退還或延

作下次活動費用。 

三、確實保管好手機慎防掉到水中，建議掛好或有防水套。 

四、請穿著可下水的褲子或塑身褲與鞋子，鞋子不建議穿拖鞋(水中容易脫落)。 

五、請做好防曬措施與適時補充水分。 

 

出發前旅客任意解除契約，須收取費用如下： 

(一)旅遊開始前第四十一日以前解除契約者，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。 

(二)旅遊開始前第三十一日至第四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，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十。 

(三)旅遊開始前第二十一日至第三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，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二十。 

(四)旅遊開始前第二日至第二十日以內解除契約者，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三十。 

(五)旅遊開始前一日解除契約者，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五十。 

(六)旅遊開始日或開始後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，賠償旅遊費用百分之一百。 

前項規定作為損害賠償計算基準之旅遊費用，應先扣除行政規費後計算之。 

《※通知日需以人事行政局公告之正常上班時間為依準，超過時間以下個工作日計算，敬請見

諒。》 

 

 


